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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的丙杀死，当场取得丙随身携带的现金2000余元。甲、

乙随后从丙携带的名片上得知丙是某公司总经理。两人经谋

划后，按名片上的电话给丙的妻子丁打电话，声称丙已被绑

架，丁必须于次日中午12点将10万元现金放在某处，否则杀

害丙。丁立即报警，甲、乙被抓获。关于本案的处理，下列

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试卷二第一题第14题） A．抢劫罪

和绑架罪并罚 B．以故意杀人罪、盗窃罪和绑架罪并罚 C．

以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并罚 D．以故意杀人罪、侵占罪和敲

诈勒索罪并罚 [答案]C [详解]2001年5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规定

：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程

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行为人实施抢劫后，为灭口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和故意

杀人罪定罪，实行数罪并罚。 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令被害人不能抗拒的方法，当场强

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在客观方面，抢劫行为是一种双重

行为，由目的行为和方法行为构成。目的行为是指劫取公私

财物的行为，具有当场性；方法行为是为能当场劫取财物实

施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人身强制的行为。二者紧密结合，

不可分割，形成有机的统一。 本题中甲、乙二人为劫取财物

将丙杀死，行为人在抢劫过程中使用暴力的方法（故意杀人

），致丙发生当场死亡的后果。在这种情形下，杀人作为暴



力方法的具体体现，属于抢劫罪的方法行为，其目的是劫取

财物，当场取得丙随身携带的现金2000余元。刑法第二百六

十三条就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形规定了加重的法定刑，

因此甲、乙的行为不应以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进行并罚，应

以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进行处罚。上述的司法解释作出了明

确的规定，以抢劫罪定罪也更符合立法原意。若行为人实施

抢劫后，出于灭口、报复或销毁罪证等而故意杀害被害人的

，这种情况下，由于杀人行为不再是抢劫的方法行为，而是

属于新的犯意下实施的另一犯罪行为，因而应定故意杀人罪

，与抢劫罪实行数罪并罚。 盗窃罪是指以秘密窃取的方法，

将公私财物转移到自己的控制下非法占有的行为。侵占罪是

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他人的遗

忘物、埋藏物非法占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甲、

乙当场取得丙随身携带的现金2000余元的行为显然不符合盗

窃罪和侵占罪的犯罪构成。 绑架罪是指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

架他人，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行为，客观方面表现为使

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劫持他人的行为，侵犯的是复杂

客体，包括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健康、生命权利及公私财

产所有权等。本题中丙的人身权和生命权已因甲、乙的抢劫

杀人行为而被非法剥夺，甲、乙二人未实施绑架丙的行为，

所以甲、乙不构成绑架罪。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以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索公私财物的行为，在客观方面

表现为以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向公私财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强

索财物的行为。甲、乙抢劫杀人后，发现丙的经理身份，产

生新的犯意，经谋划后打电话给丁，诈称将要实施杀害丙的

行为对丁进行恐吓威胁，勒索丁10万元现金，其行为符合敲



诈勒索罪的特征，因此，本题甲、乙二人的行为应以抢劫罪

和敲诈勒索罪（未遂）实行并罚，选项C正确。 本题最大的

干扰项是选项A，如果将甲、乙以胁迫的方法，向丁强索10万

元现金的行为认定为绑架，显然是把甲、乙杀人的行为作为

抢劫的方法认定，又作为绑架的手段认定，违反了不得重复

评价原则。 18.甲系某医院外科医师，应邀在朋友乙的私人诊

所兼职期间，擅自为多人进行了节育复通手术。对甲的行为

应当如何定性？（试卷二第一题第15题） A．构成非法行医

罪 B．构成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 C．构成医疗事故罪 D．不构

成犯罪 [答案]D [详解]非法行医罪，是指未取得医生执业资

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行为。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

是指无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为他人进行节育复通手术、假

节育手术、终止妊娠手术或者摘取宫内节育器，情节严重的

行为。 医疗事故罪，是指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

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非法行医

罪与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两种罪名均对犯罪主体进行了限定

，即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而本题中甲系某医院的外科

医师，不存在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问题，故应先排除选

项AB。医疗事故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医务人员，即指从事诊

疗、护理事务的人员，包括国家、集体医疗单位的医生、护

士、药剂人员，以及经主管部门批准开业的个体行医人员；

主观方面是过失；客观方面表现为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就诊

人死亡或者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的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

医务人员的管理秩序和就诊人的生命及健康权利。本题中甲

身为医师，符合医疗事故罪对犯罪主体要件的要求。甲在朋

友乙的私人诊所兼职期间，虽然擅自为多人进行了节育复通



手术，但客观上并未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的结果发生，因此甲的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罪，因此应排除

选项C。通过以上分析，可明确本题的正确答案应选D。 通过

对刑法试题的分析，可以看出刑法分则的出题方式主要是通

过举出一个小案例，然后列出4个罪名相近的、或者犯罪构成

要件中有一个或多个相同项的罪名供考生选择，以此来考察

考生对各种罪名的掌握程度，这似乎是本法出题者的一个共

同倾向，如2005年试卷二中，以这种考察方法出现的题目单

项选择题的第9题至第20题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出题的。因此

大家在复习刑法分则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各种相近的罪名联

系起来对比着记忆，以解决做题过程中出现的似是而非的问

题，提高答题的正确率。 19.在刑事执行程序中，下列哪些情

形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试卷二第二题第78题） A．被判处

无期徒刑的张某，怀有身孕 B．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的罪犯

王某，在狱中自杀未遂，生活不能自理 C．被判处拘役的罪

犯李某，患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 D．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

的赵某，怀有身孕 [答案] CD [详解]本题考点是暂予监外执行

的两种适用对象、可以适用的三种情形和不得适用的两种情

形。暂予监外执行，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

本应在监狱或者其他刑罚执行场所服刑，由于出现了法律规

定的某种特殊情形，不适宜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场所服刑时

，暂时采取的一种变通执行方式。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

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一）有严重疾

病需要保外就医的；（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

女。”第二款规定：“对于适用保外就医可能有社会危险的



罪犯，或者自伤自残的罪犯，不得保外就医。”该条第五款

规定：“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生活不能自理，适用

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罪犯，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首先

，可以暂予监外执行的两种适用对象，只能是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罪犯。 其次，可以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的三种情形，也就

是该条第一款、第五款所规定的情形。 第三，不得适用暂予

监外执行的两种情形，就是该条第二款的规定。 因此，暂予

监外执行方式，不能适用于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张某和因在狱

中自杀未遂而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的王某，该题的A、B都是错

误的，C、D才是正确的。 另需注意，监狱法第十七条第一款

规定：“监狱应当对交付执行刑罚的罪犯进行身体检查。经

检查，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暂不收监：（一）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二

）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第二十五条规定：

“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在监内服刑的罪犯，符合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监外执行条件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由于监狱法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施行于1994年12月29

日，而现行刑事诉讼法系由全国人大制定并施行于1997年1

月1日，根据上位法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虽然

选项A中的张某有身孕，但她系无期徒刑罪犯，所以不能适

用暂予监外执行。 该题其实是2002年司法考试试卷二第56题

的翻版：在刑事诉讼执行程序中，下列哪些情况可以暂予监

外执行？ A．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女罪犯张某，被发现服刑时

怀有身孕 B．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的罪犯王某，在狱中自杀

未遂，致使生活不能自理 C．被判处拘役的罪犯李某，患有

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 D．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的妇女赵某，



服刑时其子正值哺乳期 20.选民王某，35岁，外出打工期间本

村进行乡人民代表的选举。王因路途遥远和工作繁忙不能回

村参加选举，于是打电话嘱咐14岁的儿子帮他投本村李叔1票

。根据上述情形，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试卷一第二题

第61题） A.王某仅以电话通知受托人的方式，尚不能发生有

效的委托投票授权 B.王某必须同时以电话通知受托人和村民

委员会，才能发生有效的委托投票授权 C.王某以电话委托他

人投票，必须征得选举委员会的同意 D.王某不能电话委托儿

子投票，因为儿子还没有选举权 [答案]AD [详解]本题考点是

选举中的委托投票。我国选举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如果选民

在选举期间外出，经选举委员会同意，可以书面委托其他选

民代为投票。每一选民接受的委托不得超过三人。所以电话

委托投票尚不能发生有效的委托投票授权。A项正确。BC两

项是错误的。 选举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

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

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王某的儿子只有14岁，因此还没有选举权。D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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